
別再走回頭路 
葉恒序牧師 

經文：加拉太書 3:1~2;6~14 

3:1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，耶穌基督釘十字架，已經活畫在你

們眼前，誰又迷惑了你們呢？2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：你們

受了聖靈，是因行律法呢？是因聽信福音呢？ 

3:6 正如「亞伯拉罕信 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」。7 所以，你

們要知道：那以信為本的人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。8 並且

聖經既然預先看明，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，就早已傳福

音給亞伯拉罕，說：「萬國都必因你得福。」9 可見那以信為

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。10 凡以行律法為本

的，都是被咒詛的；因為經上記著：「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

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詛。」11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 

神面前稱義，這是明顯的；因為經上說：「義人必因信得

生。」12 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說：「行這些事的，就必因此

活著。」13 基督既為我們受（原文是成）了咒詛，就贖出我

們脫離律法的咒詛；因為經上記著：「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

詛的。」14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

人，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。 

金句: 加拉太書 3:11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 神面前稱

義，這是明顯的；因為經上說：「義人必因信得生。」 

 

 

前言  
   全民普發 6 千！各縣市加碼紅包一次看 這裡最高爽領

5.2萬 

   行政院日前拍板全民普發 6000 元，預計年後發放。全台

各縣市近期也宣布各類加碼補助，為了鼓勵生育，彰化縣伸

港鄉發放給產婦坐月子津貼 1.6萬元，只要新生兒在伸港鄉

辦理初設籍登記，且父母其中一方在伸港鄉設籍滿一年，產



後 3個月內就能申請補助，加上彰化縣府發放的 3 萬元生育

補助，共領 4.6 萬元，若加本次政院普發 6000元，等於共領

5.2萬元。 

    

一、思考的焦點.  
1. 紅包的發放令我們開心，但現實經濟的壓力，這樣的喜悅

能夠持續多久？  

2. 生命中什麼樣的禮物會帶給我們終極的喜樂？  

 

經文背景 
   保羅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時，建立了加拉太教會，所以，

當地的信徒是保羅所生出來的。現在，保羅發現他們所信的

不是當初所傳的，而是信了其他學說，就是外邦人信耶穌，

要得救就要歸化猶太教，要行猶太人林林總總的規條，包括

行割禮、不可摸什麼、不可吃什麼等。 

   經文一開始，保羅用〝無知的〞一詞來稱加拉太人，此處

的〝無知〞指的不只是他們學問、知識不好，明白來説就是

〝愚昧〞、〝搞不清狀況〞。保羅為何會這樣形容當時在加拉太

的弟兄姊妹呢？如果聖靈感動保羅用這樣的言語來稱他們，

那麼我們不得不留意究竟是什麼情況讓聖靈如此擔憂，以致

保羅以無知來形容加拉太的信徒。 

 

啟示: 
一、 不再靠律法稱義 
    3:1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，耶穌基督釘十字架，已經活畫

在你們眼前，誰又迷惑了你們呢？2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：

你們受了聖靈，是因行律法呢？是因聽信福音呢？ 

   保羅希奇他們為何耶穌釘十字架的道理已經活畫在他們面

前，但他們卻很快地被另外一個道理所迷惑，而離開保羅所

傳的純正福音？原來有猶太人到他們那裏告訴他們，信耶穌



基督不夠，還要再加上〝遵行律法〞、〝受割禮〞，才能真正得

神的喜悅。這樣「再加上」的觀念一進來，就破壞了他們原

本所受純正的福音。在我們的環境中，也許不太會遇到這樣

的猶太人，但是，當時這些守律法的猶太人，在他們內心所

隱藏想要靠著天然人性的力量來遵守神的律法、討上帝的喜

悅，這個想法的遺毒很可能已經滲透到我們的信仰裏面。雖

然我們不需再守律法、行割禮，但是那種想要藉著好的行為

來賺取上帝喜悅的態度，已經不正確了。我再說，好的行為

固然好，但我們絶不是因著行為得蒙神的喜悅。因此，當時

保羅才會如此斥責所發生的事。 

   一個人如果是從信靠耶穌基督開始生命的改變，也必須盡

一生的日子讓耶穌基督成為他生命的主。而不是信耶穌基督

之後，又回復以前未信者的生活態度，只在道德的規律上尋

求完美、盡責。如果是那樣的話，人會說「信耶穌基督有甚

麼意義」，因為即使沒有信耶穌基督的人，也可以在道德生活

上有嚴肅的規律。但信了耶穌基督不是這樣，而是內在生命

的更新，是對生命的看法、生活的態度有完全的轉變，就如

同使徒保羅說的：「無論誰，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

人；舊的已經過去，新的已經來臨。」（哥林多後書五：17）

這種「新造的人」，並不談道德的規範，而是談一個人的新生

命觀。我們可以這樣了解：真正的宗教信仰是超越道德律

的，比道德的境界更高。 

 

二、除去孤兒的心 
   3:6 正如「亞伯拉罕信 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」。7 所

以，你們要知道：那以信為本的人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。 

   使徒保羅在此引用創世記第十五章六節的話：「亞伯蘭信

上主，上主就認他為義人。」他引用這句話的主要目的，是

要讓那些主張信耶穌基督必須先受割禮的猶太人基督徒知

道：亞伯拉罕並不是有甚麼特殊的好行為，得上帝認他為義



人，沒有。亞伯拉罕並沒有甚麼好，純粹是因為上帝對他揀

選的愛，只是這個緣故。上帝認為亞伯拉罕是「義人」，惟一

的原因在上帝揀選他，而他用行動—走出哈蘭—表示順服上

帝的揀選，就是這樣，非常簡單。 

   3:26 所以，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 神的兒子。3:27 你

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3:28 並不分猶太人、希

臘人，自主的、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

都成為一了。3:29 你們既屬乎基督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

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 

    這裡說到兩個身分：亞伯拉罕的子孫，上帝的兒子，因

著〝相信〞，跨越了生命的格局與限制，是能夠承受產業的！

保羅根據這一點對加拉太教會的信徒說明信仰的基本根基：

順服上帝的愛和呼召—上帝的愛在耶穌基督裡顯明出來，並

呼召人回到祂的慈愛裡。說明一個人之所以被上帝看為「義

人」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因個人有甚麼美好的德行。 

    甚麼情況下，人才能突破上述這樣的軟弱呢？這就是使

徒保羅所要告訴我們的，必須回到耶穌基督裡。惟有信靠他

在十字架上的救贖恩典，人才會發現若要和上帝建立合宜的

關係，絕對不是倚靠法律的約束，因為那是枉然的。使徒保

羅所強調的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贖恩典，這也是他

的福音事工中最為中心的信息。 

 

三、領受聖靈的應許 
    14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，

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。   

    3:5 那賜給你們聖靈，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，是因你

們行律法呢？是因你們聽信福音呢？ 

    原文直譯：為了要亞伯拉罕的福因著基督耶穌臨到外國

人，[使得我們通過相信接受「靈的承諾」=「聖靈的應

許」]。that we might receive the promise of the 



Spirit through faith. 我們藉著相信能夠領受聖靈，而聖

靈所帶出來的能力卻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，加拉太教會親

眼見過，親身體會過，而每一位悔改相信基督，擁有新生命

的基督徒理論上都應該活在這樣的應許中，因為罪弄瞎了我

們的眼睛，使我們活在貧窮的三度空間中，看不見四度空間

的豐盛，因此我們靠行為稱義，靠表現論成敗，不敢有夢

想，也害怕失敗！ 

    一九五六年時代雜誌刊載了一篇研究聖經所有應許的文

章，作者花了一年半的時間，統計出聖經總共有 8,810 個應

許，其中神給人的應許有 7,487個，佔了 85%。這是基督信

仰與別的宗教信仰最大的區別之一。加 3:18 因為承受產

業，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應許；但 神是憑著應許把產業

賜給亞伯拉罕。  

    羅 8: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；17 既是

兒女，便是後嗣，就是 神的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。如果

我們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。 

 

四、結論 
    加 3:19 這樣說來，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？原是為過犯

添上的，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，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

手設立的。太 5: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。我來不是

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 

    因為律法使以色列人，猶太人圈在神的保護中，但如今

耶穌基督來釋放我們離開啟蒙教師的權柄下，進入一個得著

自由的生命中，而這樣的釋放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捨命與救

恩，我們相信並且領受！因此，我們雖然強調好的行為表

現，但卻不是出於規定或勉強：我們仍舊希望被人認同，但

那卻不會勒索我們的情緒，改變我們的價值：我們依然活在

這個時空下，受到很多的限制，但我們卻擁有比這世界還要

強大的力量，保護、遮蓋、醫治、啟示！  


